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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 

我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启动“5G 电子和新能源汽车配件生产技改项目”

环境影响评价，并于 4 月 18 日起在广汉市人民政府网对项目建设基本情况进行

了网络公示。 

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后，我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起在广

汉市人民政府网进行了为期 10 个工作日的网络公示，对项目环保情况及环评结

论进行了公示；于 5 月 23 日、5 月 24 日分别在《四川经济日报》、《四川科技

报》对项目环保情况及环评结论进行了登报公示。 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

我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启动“5G 电子和新能源汽车配件生产技改项目”

环境影响评价，并于 4 月 18 日起在广汉市人民政府网对项目建设基本情况进行

了网络公示，并将公众意见表作为附件。公示内容如下： 

广汉佳欣科技有限公司 5G 电子和新能源汽车配件生产技改项目 

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

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及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，广汉佳欣

科技有限公司现将 “5G 电子和新能源汽车配件生产技改项目”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相关信

息公示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名称及概况  

项目名称：5G 电子和新能源汽车配件生产技改项目； 

建设单位：广汉佳欣科技有限公司； 

建设地点：广汉市玉溪路四段 38 号、39 号； 

建设内容：利用现厂并租用广汉市吉美新科技有限公司闲置厂房，对在建汽车配件、装

饰配件、标准非标准件加工生产项目进行技改，调减传统汽车配件产品 50 万套/年，新增新

能源汽车配件 9.5 万套/年、汽车模具 6 万套/年、新能源电池构件 20.5 万套/年、5G 类电子

产品配件 15 万套/年。 

二、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

建设单位：广汉佳欣科技有限公司； 

联 系 人：范琳； 

联系电话：13330869187； 

联系地址：广汉市玉溪路四段 38 号。 

三、环评单位 

环评单位：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四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

公众意见表见本网页附件。 

五、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 
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3VxUPj_9NtBDmPC1QaP2ibA_psmmeOb6ulIa3Z8wMdnq3rtuYiP1-gV-2yV3DA-2ehZA4STeaDm8QcSsRoJEI6JckkhRulIb1JWvBxjhzLG&wd=&eqid=dfe23b8a000216f500000006642584f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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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次信息公示后，公众可通过电话、信函或者面谈等方式发表关于本项目建设及环评

工作的意见看法。 

在报告书报送审批前，我公司和环评单位还将举行第二次公众参与，采取发放调查问卷

等方式进一步征求公众意见。在此期间公众仍可以通过网站提交、向指定地址以电子邮件、

电话、传真、写信或者面谈等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。 

六、征求公众意见主要事项 

1、请公众提供个人准确信息，包括姓名、职业、文化程度、居住或工作地址及联系电

话等，以便与你联系。 

2、你是否了解/知道在该地区建设该项目。 

3、根据你掌握的情况，认为项目对环境质量造成的危害、影响方面及程度。 

4、你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。 

5、从环保角度出发，你对该项目持何种态度，并简要说明原因。 

 

我公司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满足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以

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要求。 

2.2 公开方式 

首次公开在广汉市人民政府网，公示网址为：http://www.guanghan.gov.cn。 

公开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13 日起。 

 

图 1  广汉市人民政府网首次网络公示截图 

2.3 公众意见情况 

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映意见。 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

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后，我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起在广

汉市人民政府网进行了为期 10 个工作日的网络公示，对项目环保情况及环评结

论进行了公示；于 5 月 23 日、5 月 24 日分别在《四川经济日报》、《四川科技

报》对项目环保情况及环评结论进行了登报公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http://xxgk.deyang.gov.cn/xxgkml），公开时间为2019年7月2日-7月16日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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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内容包括了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中第十条应公开的信息。网

络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8 日-2023 年 5 月 31 日，为 10 个工作日；期间登报

公示两次。公示时间满足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中公示时间不少于 10

个工作日的要求。因此，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及时限满足《环境影响评价公

众参与办法》要求。 

3.2 公示方式 

3.2.1 网络 

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网站为广汉市人民政府网，网址为： 

http://www.guanghan.gov.cn。 

公开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8 日-5 月 31 日 10 个工作日。 

 

图 2  项目征求意见稿（第二次公示）网络公示截图 

项目网络公示载体选取满足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。 

3.2.2 报纸 

我公司于 5 月 23 日、5 月 24 日分别在《四川经济日报》、《四川科技报》对

项目环保情况及环评结论进行了登报公示。登报截图如下。 

http://xxgk.deyang.gl），公开时间为2019年9月5日-9月19日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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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 项目征求意见稿登报公示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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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 项目征求意见稿登报公示截图 

四川科技报和四川经济日报为我市境内易于接触的报纸，因此。项目征求意

见稿登报公示载体选取满足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。 

3.3 查阅情况 

我公司在广汉市玉溪路 38 号厂内办公室设置了纸质报告书查阅处。在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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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间无查阅人员到访。 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在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和登报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。 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

无。 

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

在首次网络公示、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和登报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。 

6 其他 

我公司公参说明在广汉市玉溪路 38 号厂内办公室内存档。 

7 诚信承诺 

我单位已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，在《5G 电子和新能源

汽车配件生产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在环境

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，并按照要求编

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 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5G 电子和新能源汽车配件生产技改项目公众参

与说明》内容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

私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公司承担全部

责任。 

 

  承诺单位：广汉佳欣科技有限公司 

  承诺时间：2023 年 10 月 28 日 


